附件1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领域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管理

领域
	减轻行政处罚事项
	减轻行处罚的情形
	减轻行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权利

层级

	1
	生态

环境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未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准确报送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处理企业已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报送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不全面的，被发现违法行为后，立即补充报送数据和有关情况，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后果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企业未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未按规定报送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或者报送基本数据、有关情况不真实，或者未按规定期限保存基本数据的，由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省、市

	2
	生态

环境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未开展日常环境监测制度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处理企业已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未开展日常环境监测，被发现违法行为后，立即补充日常环境监测，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且未因该违法行为被处罚过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企业未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或者未开展日常环境监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省、市

	3
	生态

环境
	对从事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活动的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 未按照经验收合格的培训制度和计划进行培训的行政处罚
	从事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活动的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未按照经验收合格的培训制度和计划进行培训，被发现违法行为后，立即完成培训工作，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后果的。
	《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培训制度和计划进行培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省、市

	4
	生态

环境
	对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环境违法行为，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处罚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二）项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教育指导，依法处罚
	省、市

	5
	生态

环境
	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环境违法行为，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处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教育指导，依法处罚
	省、市

	6
	生态

环境
	对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实施环境违法行为，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处罚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一条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依法处罚
	省、市


